
2009-2010年度南通市文明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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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   报    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  荐  地  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  荐  序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南通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制

2011年7月

	村（全称）
	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	邮　　编
	

	详细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党组织负责人
	
	电　　话
	

	行政负责人
	
	电　　话
	

	总人口
	
	党员数
	
	面积（平方公里）
	

	2009年

地区生产总值
	
	2009年村人均

地区生产总值
	

	2010年

地区生产总值
	
	2010年村人均

地区生产总值
	

	2009年农民

人均纯收入
	
	较上年增减（％）
	

	2010年农民

人均纯收入
	
	较上年增减（％）
	

	文明村创建情况
	是否连续两届县（市、区）级文明村
	是（）

否（）

	
	是否上一评比年度南通市文明村
	是（）
否（）

	
	是否上一评比年度江苏省文明村或先进村
	是（）

否（）

	2009年以来受到县级（含县级）以上各类奖励情况
	

	创

建

工

作

概

况
	


	创

建

工

作

概

况


	

	重

点

工

作

完

成

情

况
	


	县（市、区）

文明委意见
	盖　章

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	县（市、区）委、政府推荐意见


	盖　章

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	市有关部门和

社会评价意见
	

	市文明办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	市文明委

审核意见
	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	市委、市政府

审批意见
	盖　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注：1、此表封页“推荐序号栏”，由各县（市）区文明委填写。

2、自填部分内容由申报村如实填写，“重点工作完成情况”重点反映志愿服务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及开展网上创建活动的情况。表格中各栏填写内容须简明扼要，不要附页。

3、此表一式两份，由各县（市）区文明办汇总后报市文明办。村全称处请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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